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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5 日(星期

際會議廳 

 

      
合大學組

        
「研究發

請審議。

      
會議設置辦

       
會議各委

修正案，提

期三)中午 1

       
組織規程

 

    提案

發展成果

 

       
辦法部分

       
委員會及專

提請討論

2 時 10 分 

提案單位

程」第 1

案單位：研

果管理要

提案單位

分規定修正

提案單位

專案小組

。 

位：人事室

7 條附表

研究發展處

要點」部分

位：秘書室

正案，提請

位：秘書室

組實施辦法

室

表

處

分

室

請

室

法



學

理

學

電

資

學

管

學

客

研

學

人

社

學

設

學

共

教

委

修

學院 

理工

學院 

機械

化學

材料

環境

土木

能源

電機 
資訊 
學院 

電子

電機

光電

資訊

管理 
學院 

經營

資訊

財務

客家 
研究 
學院 

文化

文化

全球

人文與

社會 
學院 

臺灣

華語

應用

華語

設計 
學院 

工業

建築

原住

共同 
教育 

委員會 

共同

通識

語文

藝術

備註：自

修正「國

械工程學系

學工程學系

料科學工程

境與安全衛

木與防災工

源工程學系

子工程學系

機工程學系

電工程學系

訊工程學系

營管理學系

訊管理學系

務金融學系

化觀光產業

化創意與數

球客家研究

灣語文與傳

語文學系 
用外語學系

語文中心 
業設計學系

築學系(含
住民文化創

同教學中心

識教育中心

文中心 
術中心 

自 104 年 8

國立聯合大

共同

學系

系(含碩士

系(含碩士

程學系(含
衛生工程學系

工程學系(含
系(含碩士

系(含碩士

系(含碩士

系(含碩士

系(含碩士

系(含碩士

系(含碩士

系(含進修

業學系(含
數位行銷學

究中心 
傳播學系(

系(進修學

系(含碩士

含碩士班、

創意產業學

心 
心 

8 月 1 日生

大學各學

同教育委員

系或中心

士班、進修

士班、進修

含碩士班)
系(含碩士

含碩士班

士班) 
士班、進修

士班) 
士班) 
士班、進修

士班、進修

士班) 
修學士班)
含進修學士

學系 

(含碩士班

學士班) 

士班、進修

室內設計

學士學位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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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學系

員會及中

修學士班)
修學士班)

士班) 
、進修學

修學士班)

修學士班)
修學士班)

士班) 

班) 

修學士班)
計進修學士

位學程原住

系、學位

中心設置

材

智

學士班) 

客

經

資

士班) 
住民專班

位學程、

置表」 

材料與化學

智慧綠能國

客家語言與

經濟與社會

資訊與社會

研究所

研究所 
學工程博士

國際碩士學

與傳播研究

會研究所 
會研究所 

、 

士學位學

學位學程

究所 

學程

程 



修

六

 

修正「國

、 研發成

需由發

本校決

移轉等

研發成

(一) 受

以

1

2

3

4

(二) 非

1

2

3

4

5

國立聯合

成果經本校

發明人或創

決定以非專

等推廣事宜

成果之權益

受政府機關

以上，其權

1. 本校 10%

2. 約定回饋

3. 研發成果

免)。 

4. 其餘歸發

非上述情形

1. 本校 15%

2. 院/系所或

之上級單

3. 約定回饋

4. 研發成果

免)。 

5. 其餘歸發

合大學研究

校推薦申請

創作人自籌

專利形式保

宜。 

益收入及專

關之補助

權益分配順

%(納入校

饋資助機關

果媒合單位

發明人或創

形，其權益

%(納入校

或中心 5%

單位)，60

饋資助機關

果媒合單位

發明人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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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展成

請專利之案

籌 10%以

保護之研發

專利獎勵金

、委託或出

順序： 

校務基金)

關費用。

位(比例由

創作人。

益分配順序

校務基金)

%，且該

0%系所(或

關費用。

位(比例由

創作人。

成果管理

案件，相

以上，其餘

發成果，

金，其分配

出資者，且

。 

由發明人或

序： 

。 

5%中之

或中心)。

由發明人或

理要點」部

相關申請、

餘由本校支

仍得進行

配比例如

且約定回

或創作人

40%為所

或創作人

部分條文

維護等費

支付。惟若

行技術授權

如下： 

回饋費用 2

人決定，無

所屬院(或中

人決定，無

文 

費用

若經

權及

20%

無則

中心

無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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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迴避條款： 

科技權益委員會、承辦單位及其他參與人員有下列情事之一

者，應主動迴避：  

(一) 為發明人或創作人之本人或其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

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前述關係者。  

(二) 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專利案與發明人或創作人

有共同權利關係者。  

(三) 現在或曾為該專利案發明人或創作人之法定代理人或家

長家屬者。  

(四) 有其他利害關係致有偏頗之虞者。 

十二、本校人員與其他機關、團體或個人進行之合作研究，以及接

受委託研究，應向產合處報備，以保障本校及研究人員之權

益，並以契約約定研發成果之歸屬及權益收入分配。 

十三、本校人員參與外界研究計畫，使用本校資源而產生之研發成

果，均應向產合處提出成果推廣申請，並與本校訂定契約。

契約應載明權利義務及成果權益之收入分配，以保障本校及

研究人員之權益。 

十四、本校人員與研發處或產合處發生之爭議無法達成協議時，得

由研發長或產合處處長與當事人各指定專家二人及雙方認同

之法律專家一人，組成五人之調解委員會，對於相關事宜進

行瞭解及提出具體建議，報請校長裁決。 

十五、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理。 

十六、本要點經行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第二

第四

修正

二條 本

學

有

前

教

員

校

尚

專

校

四條 校

一

二

三

四

票

舉

學

自

院

票

票

代

「國立聯

本大學設校

學術與行政

有關人員代

前項所稱「

教育委員會

員。 
校務會議全

尚含各類人

專任人員。

校務會議必

校務會議之

一、教師代

於全體

教授資

各學院

選舉產

之一為

師代表

分別依

二、職員代

工友以

三、學生代

院學生

生代表

四、軍護人

理教師

票選代表除

舉事宜，統

學生代表任

自治團體辦

院辦理學生

票選代表任

票高低，依

代表。 

聯合大學校

校務會議，

政主管、教

代表組織之

「學術與行

會、通識教

全體組成人

人員票選代

 
必要時，得

之票選代表

代表：教師

體會議代表

資格者，以

院、共同教

產生，限制

為限，跨院

表候選人。

依其教師人

代表：應選

以無記名單

代表：不得

生人數比率

表。 
人員代表：

師以無記名

除學生代表

統由校務會

任期一年，

辦理；如學

生代表選舉

任期屆滿三

依序圈選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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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會議

，議決校務

教師代表

之。 
行政主管」

教育中心及

人員，除學

代表之選舉

得邀請有關

表、其分類

師（含舊制

表總人數二

以不少於教

教育委員會

制連記並以

院合聘教師

。各該單位

人數比例分

選名額二人

單記法投票

得少於會議

率選舉產生

：應選名額

名單記法投

表外，任期

會議司選小

，連選得連

學生自治團

舉。 
三個月前

各類候補代

議設置辦

務重大事

、職員代

」，係指

及其他一

學生代表

舉人，均

關人員列席

類、應選

制助教）

二分之一

教師代表

會教師以

以各該單

師於選前

位應選名

分配之。

人，由全

票方式選舉

議成員總

生，但各

額一人，

投票方式選

期二學年

小組辦理

連任。其

團體無法

，應完成

代表一至

辦法」部分

項，以校

表、學生

各學院、

級行政單

及其學生

須為本大

席。 
名額及產

代表應選

，其中具

三分之二

限制連記

位應選出

應選擇一

額，選前

校職員、

舉產生。 
額十分之

學院至少

由全校軍

選舉產生

年，連選得

。 
其選舉事宜

法辦理時，

成改選工作

至五人，以

分條文 

校長、副校

生代表及其

系所、共

單位主管等

生選舉人外

大學編制內

產生方式如

選名額不得

具備教授或

二為原則。

記法投票方

出名額之二

一院登記為

前由司選小

警衛、技

之一，依各

少應有一名

軍訓教官及

。 
得連任。其

宜，委由學

則委由各

作，並應按

以備遞補出

校長、

其他

共同

等人

外，

內之

如下： 
得少

或副

。由

方式

二分

為教

小組

技工、

各學

名學

及護

其選

學生

各學

按得

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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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校務會議代表產生後，於開學後一週內由秘書室籌辦

新任司選小組委員選舉。 
新組成之司選小組於新學年度開學後三週內，籌辦選出該

屆校務會議各委員會委員。 
第五條 校務會議設下列各種委員會及專案小組，處理校務會議交

議事項： 
一、程序與法規委員會。 
二、校務發展委員會。 
三、校務考核委員會。 
四、校園規劃及興建委員會。 
五、司選小組。 
校務會議必要時，得設其他委員會或專案小組。 
第一項各委員會或專案小組之實施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施行。 
第七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列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附設機構之設立、變更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及行政評鑑辦法之研議。 
六、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交議事項。 
前項所稱重要章則及重要事項，如發生疑義，會議得先就

該疑義以決議方式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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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國

二條 本

會

一

二

三

四

五

四條 校務

一

二

三

六條 （刪

國立聯合

本大學校務

會議交議事

、 程序與

、 校務發

、 校務考

、 校園規

、 司選小

務發展委

、 職責：

議有關

、 組成方

總務長

委員為

各學院

代表選

學年，

、 運作方

（一）

（二）

刪除） 

合大學校務

辦法

務會議設下

事項： 

與法規委員

發展委員會

考核委員會

規劃及興建

小組。 

委員會，其

負責規劃

關教研單位

方式：以校

長、研發長

為當然委員

院、共同教

選出之委員

連選得連

方式： 

每學期至

必要時得

 

- 7 - 

務會議各

法」部分條

下列各種委

員會。 

會。 

會。 

建委員會。

其職責與組

劃及檢討本

位及行政單

校長、副校

長、各學院

員，其餘委

教育委員會

員任期一年

連任。由校

至少開會一

得辦公聽會

各委員會

條文 

委員會及

。 

組成、運作

本大學中

單位之設立

校長、教

院院長及

委員由票

會及學生

年得連任

校長擔任召

一次。 

會，徵求有

會及專案小

專案小組

作方式如下

長程發展

立、變更及

務長、學

共同教育

選代表中

代表各一

外，其餘

召集人。 

有關校務

小組實施

組，處理校

下： 

展計畫，並

及停辦。 

學生事務長

育委員會主

中選舉產生

一人。除學

餘委員任期

務發展之意

附件 4 

施 

校務

並審

長、

主任

生，

學生

期二

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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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校園規劃及興建委員會，其職責與組成、運作方式如下： 

一、 職責： 

（一）校園土地取得與房舍道路興建及其使用等事宜

之規劃。 

（二）校園長期整體興建計劃之研擬。 

（三）其他有關校園規劃事宜。 

二、 組成方式： 

（一）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

長、主計室主任、各學院院長及共同教育委員

會主任委員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票選代表

中選舉產生七人，其中學生代表至少一人。除

學生委員任期一年得連任外，其餘任期二學年，

連選得連任。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二）得置諮詢委員三至五人，由校長聘請校內外學

者或專家擔任之。 

三、 運作方式： 

（一）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 

（二）必要時得設工作小組，處理實際規劃事宜。 

第九條 程序與法規委員會及校務考核委員會之幕僚作業，由秘書

室辦理；校務發展委員會之幕僚作業，由教務處辦理；校

園規劃及興建委員會之幕僚作業，由總務處辦理。 

第十一條 各委員會或專案小組委員及候補委員若干人由校務會議

代表以無記名單記法普選產生。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由

其各類代表分別選舉產生。 

各委員會或專案小組委員未擔任校務會議代表時，其委

員資格同時喪失。缺額由候補委員遞補，其任期以補足

原任期為限。 


